
  推  薦  表 

史上最強媽媽選拔及表揚活動受推薦人員資料 

 

受推薦人員姓名  性別  

出生年月日     年   月   日 年齡 歲 聯絡電話  

子女數及其年齡    人（                   歲） 身分證字號  

居住住址  

戶籍地址  

受推薦人簽名  
受推薦者同意本推薦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蒐

集、處理及利用作為與本活動相關事項之用。 

推薦類別 
（限一個類別） 

□強者媽媽 □強力媽媽 □堅強媽媽 □強勁媽媽 □強壯媽媽 

具體事蹟 

及背景資料 

（請敘明勾選類別之具體事蹟，並描敘受推薦者之家庭情形、經濟狀況、就業狀況及如

何發揮母職角色，至少200~500字） 

 

受推薦者 

最愛的一句話 

（30字內） 

推薦原因  

是否設籍本市 □是   □否 是否有重大犯罪 □是   □否 

110年至112年曾接受政府辦理之母親節表揚 

□是（哪一年？____何種獎項？______） □否 

推薦人/ 

單位全銜 

 
 

 

單位印信及 

負責人簽章 
（團體推薦獎項須蓋單位印信，個

人推薦獎項免填） 

連絡人  聯絡電話  

聯絡地址 
 

email  



表2.    史上最強媽媽選拔及表揚活動受推薦人照片 

受推薦人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

日常生活照片黏貼處 
（使用電腦編輯本頁，除將照片電子檔放入本頁，請另將照片以jpg或jpeg

檔E-MAIL提供） 

日常生活照片黏貼處 
（使用電腦編輯本頁，除將照片電子檔放入本頁，請另將照片以jpg或jpeg

檔E-MAIL提供） 

Mail:s960010@kcg.gov.tw 



表3. 

著作及肖像使用同意書 

  立書人       （受推薦媽媽，以下簡稱甲方）

及       （拍攝者，以下簡稱乙方）均同意高雄

市政府原民會（以下簡稱丙方）就「史上最強媽媽選拔及

表揚活動」推薦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蒐集、照片等著作

（內含上述授權之肖像、名字、事蹟等）於丙方相關業務

或由丙方授權第三人於必要範圍內（本活動相關事項）使

用，拍攝者保證就該攝影著作享有完整之著作權，甲方及

乙方並承諾對丙方或其授權利用者不行使著作權、肖像權

或隱私權等相關權利。 

  此致 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

立同意書人（甲方）：    （受推薦媽媽簽名或蓋章） 

電   話：            

住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立同意書人（乙方）：      （拍攝者簽名或蓋章） 

電   話：            

住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113年  月  日 

 

 



 


